荣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报告

2020年，荣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荣成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按照威海市政府印发的《威海市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6-2020年）》、《2020年威海市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计划》等文件要求，积极作为、真抓实干，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法治轨道上持续推进各项工作，充分发挥市场监管在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和坚实保障。现将我局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如下：

一、2020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创新监管方法，实施综合高效监管模式 

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出台了《荣成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实施意见》，于2020年7月召开了第一次联席会议，拟定印发了《荣成市“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联席会议工作规则》，重新明确了联席会议的组织架构、主要职责任务、事项审议权限和程序，细化了15个成员单位承担的具体任务。出台了《荣成市“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工作细则》，进一步明确了联席会议办公室的机构定位和主要职责，建立了与市联席会议办公室、成员单位、非成员单位沟通协调机制，强化了督查督办职责，形成了“机构明确、职责明晰、制度健全”的工作格局。

（二）注重市场主体保护，维护市场公平竞争

成立荣成市公平竞争审查联席会议办公室，严格按照《山东省开展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政策措施清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结合《关于推进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工作的通知》要求、《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暂行）》审查标准，逐项研究分析，认真做好规范性文件等相关政策措施的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推进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全面实施。先后组织了26家成员单位对相关政策措施性文件进行清理审查、自查自纠，共清理审查121件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其它政策措施，当前并未发现影响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政策措施等情形。

（三）重大行政决策科学民主合法

严格贯彻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国务院第713号）、《山东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省政府令第336号）及《威海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威政发〔2020〕14号）、《荣成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等重大行政决策要求，确保本部门重大行政决策行为规范合法。2020年，本部门尚无重大行政决策行为。

（四）综合执法全面加强

建立了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严格贯彻执行威海市《关于建立市场监督管理领域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的意见》。2020年，我局共计办理各类行政执法案件2109起，其中，适用一般程序案件1159起，适用简易程序案件795起，适用吊销营业执照案件155起，我局对上述案件均依法给予了核审、复核和听证，案件核审率100%，保证了行政处罚案件的合法合规性。同时，认真开展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按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暂行规定》的要求，制定下发了我局行政执法程序规范，建立了案件审议和集体讨论制度，明确了重大执法案件范围和审核要求，规范了自由裁量。共对63起重大执法案件组织进行了案件审议和集体讨论。

（五）严格贯彻落实“三项制度”要求

为全面贯彻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要求，制订下发了《荣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实施方案》，要求所有的行政执法必要严格执行2人以上执法人员“亮证执法”、全过程电子执法记录，明确了执法人员要通过文字、音像记录等方式对执法程序、调查取证、审查决定、送达执行、归档管理等行政执法整个过程进行全程记录。2020年，共对63起重大执法案件进行了法制审议和集体讨论。把好普通案件案件核审关，2020年，我局共审核案件1314起，案件核审率100%，保证了行政处罚案件的合法合规性。对行政处罚结果进行事后公示。按照威海市局的要求，通过荣成市政府门户网站对行政处罚信息进行了公示，2020年共公示行政处罚案件1314起，处罚信息公示率100%。

二、2020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存在的不足和原因

目前法治政府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普法宣传形式单一，具体表现在宣传形式多依赖于传统的发放宣传单、电视节目宣传等传统方式，未及时充分利用当下新兴宣传方式。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部分普法宣传干部学习意愿不强烈，在接受、利用新兴事物的工作中存在畏难情绪，导致普法宣传工作开展上存在一定局限，工作落实情况不理想。

三、2020年度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有关情况

（一）抓牢队伍建设，全面提升法律素养

严格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的工作职责，充分发挥“关键少数”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的积极作用，年初，由局党组书记亲自主持召开，并由党组领导班子集体研讨，认真研究部署2020年度法治政府建设重点工作，不仅要求全局干部职工将学习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放在重要位置，还带头参加理论中心组专题学习和法治教育讲座，坚持涉法工作逢会必讲，涉法工作优先安排。

（二）贯彻落实法治建设决策部署，推动重点工作任务

坚持对重要工作亲自布置、重大问题亲自安排、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任务亲自督导，班子其他成员对分管领域的依法行政工作及时协调、及时督促，切实把法治建设的各项要求体现到业务工作和日常管理中，积极为推进法治建设提供保障、创造条件。

（三）坚持严于律己，树立廉洁自律表率

严格执行中央和省、市关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牢固树立抓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政治意识，认真学法用法，在依法行政方面，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恪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员干部廉洁自律准则，随时警醒自身秉公办事。督促领导班子成员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做到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与中心工作同安排、同检查、同落实。

四、2021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安排

（一）注重思想引领，扎实推进理论武装

深入学习各项法治政府建设有关工作部署内容，全面准确把握最新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相关规范性文件要求，注重思想引领，狠抓理论学习，不断提高在市场监管领域推进法治建设的理论政策水平和深化一线改革的能力。
（二）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三项制度

完善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制度，确保依法应公示信息及时、完整公示。完善音像记录的统一保管，充分利用SVN平台，对案件音像记录进行一案一档保管。进一步完善案件审议和集体讨论制度，切实发挥会议的审核把关作用。

(三)创新普法宣传形式，深化普法宣传

通过多种形式，特别是通过当下新兴宣传方式，充分调动各方资源，抓好普法宣传工作。开展多种形式的普法宣传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进商场活动，通过普法宣传教育，引导辖区内各市场主体遵纪守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四）提升执法技能，促进执法工作更加有力开展

通过更加积极有效的沟通联系、交流督促，强化大要案件查办工作力度，加强执法稽查工作，提高执法技能水平，力争在办案领域和案件类型、适法定性等方面有新的突破和提升，促进全系统执法稽查工作更加有力有效开展。

